新竹市中小企業及個人便利貸款實施要點
1、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活絡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經濟，扶植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貸款信用保證，協助市民創業、擴大經營績效及推動太陽能產業，特訂定本要點。
2、 新竹市中小企業及個人便利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資金來源，由本府擇定之金融機構（以下簡稱承貸銀行）提供資金辦理。
3、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貸款：
（1） 第一類：依商業登記法核准設於本市之行號。
（2） 第二類：依公司法核准設於本市之公司。
（3） 第三類：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設於本市，並從事規劃設計及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產業。
（4） 第四類：年滿二十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本市市民，於本市建築物上裝置房地型太陽能光電設備。申請人以建築物所有權人為限。
4、 本貸款額度，視貸款人之事業計畫書所需資金審核：
（1） 第一類：最高為新臺幣（以下同）五十萬元。
（2） 第二類：最高為一千萬元。但貸款額度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公司無實收資本額則以資本總額計算。
（3） 第三類：最高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但貸款額度不得超過公司實收資本額二分之一。公司無實收資本額則以資本總額計算。
（4） 第四類：最高新臺幣六十萬元。
　　同一貸款人經本府核定者，無論核貸與否，一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貸款人於核貸屆滿一年並將前次貸款清償後，經營正常且債票信良好者，得再次申請。
5、 本貸款之用途：
（1） 第一及二類案件以購置或租用營業所需之廠房、營業場所、機器、設備、裝潢或營運週轉金等為限。申請用途為購置機器設備者，得免辦理動產抵押設定；申請營運週轉金者應於申請日前實際營業三個月以上。申貸人為公司者，其負責人應徵提為連帶保證人，並得視申請案情況加徵其他具資歷之保證人。
（2） 第三類案件以裝置房地型太陽能光電設備並取得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簽定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為限，且每一門牌號碼之裝置容量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免競標躉售規定。
申貸人為公司者，除負責人應徵提為連帶保證人外，並應另徵提保證人一人。
（3） 第四類案件以裝置房地型太陽能光電設備並取得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簽定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為限，且每案件之裝置容量應符合經濟部能源局免競標躉售規定。
6、 本貸款期限最長為七年（含本金寬限期限最長二年），每月繳付本息一次，除寬限期得僅繳納利息外，本金或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貸放後，承貸銀行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期限與償還方式，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7、 本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百分之一點三二五機動計息為上限，實際利率由本府與承貸銀行議定後公告之。
8、 本貸款第一類至第三類案件由本府撥付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六百萬元，信保基金提供相對資金一千四百萬元，合計二千萬元，辦理本貸款履行保證責任所需之支出（含攤付因本貸款所衍生之訴訟、執行及其他必要費用），嗣後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雙方應分別補足各應負擔之金額。
第四類案件之履行保證責任，由本府依前項撥付之款項全額負擔，嗣後不足履行保證責任時，本府應補足之。
本貸款設定信用保證融資總金額以二億元為限（第一類及第四類合計六千萬元為限；第二類及第三類合計一億四千萬元為限）。
9、 貸款人依信保基金相關規定申請信用保證，保證成數為九成。信用保證手續費依信保基金規定辦理。
10、 承貸銀行除信用保證手續費及必要之徵信查詢規費外，不得向貸款人收取任何額外費用。
11、 申請本貸款應檢具下列書件向本府提出：
（1） 申請書一份。
（2） 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3） 事業計畫書一份。
（4）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或其他依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5） 切結書正本一份。
（6）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綜合信用報告一份，或同意由承貸銀行辦理綜合信用報告同意書一份。
（7）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12、 本貸款由本府設置新竹市中小企業及個人便利貸款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就貸款人之資格、財務結構、資金用途、產業前景、營業情況、事業計畫、貸款額度、貸款期限及寬限期年限等事項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者，發給核定通知書。
申請貸款額度六十萬元以下之案件，得免經審查小組會議審查，由本府逕依承貸銀行出具之專案建議報告表通知貸款人申請結果，核貸者發給核定通知書。
13、 審查小組成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產業發展處處長兼任；餘由本府城市行銷處處長、財政處處長、主計處處長、勞工處處長、新竹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總幹事及信保基金一人與承貸銀行代表二人兼任。
審查小組成員均為無給職。
14、 審查小組會議，原則每月召開一次。但視受理案件需要，得不定期召開或停開會議。申請貸款額度二百萬元以上者，本府得通知貸款人派員出席簡報，並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或相關單位列席提供意見。
15、 本貸款之審查，除依第十二點規定免經審查小組會議審查者外，應有審查小組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成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發給核定通知書。
16、 貸款人應於收受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個月內，向承貸銀行申辦貸款，逾期未辦理者，失其效力，仍須貸款者，應重新向本府提出申請。
貸款人有正當理由未能於期限內申辦貸款，應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向本府申展延，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三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17、 審查小組成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迴避，不得參與審查：
（1） 本人或其配偶擔任貸款人所經營事業之任何職位或解任未滿一年。
（2） 本人或其配偶與貸款人所經營事業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配偶、直系親屬或三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關係。
（3） 本人或其配偶與貸款人所經營事業之負責人、發起人、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百分之十以上股份之股東有共同經營事業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審查小組成員對審查過程獲悉之資訊，應予保密。
18、 有下列情形者，本府應停止受理該類貸款案之申請：
（1） 第一類及第四類貸放金額合計達六千萬元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六百萬元。
（2） 第二類及第三類貸放金額合計達一億四千萬元或逾期保證餘額加計代償餘額達一千四百萬元。
19、 本府發給核定通知書後，貸款人或其負責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貸銀行應駁回其申請並停止貸放：
（1） 經向票據交換所查詢其所使用之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尚未清償註記之張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
（2） 經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或徵授信過程知悉其有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一個月、應繳利息未繳付而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或有信用卡消費款項未繳納，遭發卡銀行強制停卡等情形之一。但貸款人逾欠債務或卡債已清償者，不在此限。有前述情形之一者，經與貸款銀行前置協商後，正常還款達一年以上，且徵得連帶保證人二人者，不在此限。
20、 承貸銀行辦理本貸款，應確實依其核貸作業辦法、徵授信規定及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三、四類案件，承貸銀行除前開規定外，應於申請人完工掛電表取得證明文件後撥款。
21、 承貸銀行應妥為保存本貸款相關資料，以備本府及信保基金查核。
22、 辦理本貸款之信保基金及承貸銀行經辦人員，非出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呆帳，依審計法第七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並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23、 本貸款申請所需書表，由本府另訂之。
